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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优品  化妆品（洗发水、沐浴液、护肤乳液）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东莞优品  化妆品（洗发水、沐浴液、护肤乳液）的要求、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等，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界定了术语和定义，同时给出了便于技术规定的产品分类。
本文件适用于东莞优品评价的化妆品（洗发水、沐浴液、护肤乳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 5296.3  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标签
GB/T 29665  护肤乳液
GB/T 29679  洗发液、洗发膏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DB4419/T 31  东莞优品评价规范

QB/T 1684  化妆品检验规则
QB/T 1685  化妆品产品包装外观要求
QB/T 1994  沐浴剂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70号）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4419/T 3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产品分类

4.1　 洗发水

按产品使用对象分为成人型和儿童型。
4.2　 沐浴液
按产品使用对象分为成人（普通、浓缩）型和儿童（普通、浓缩）型。标记方式应符合QB/T 1994的规定。
4.3　 护肤乳液
按乳化类型分成水包油型（Ⅰ）和油包水型（Ⅱ）。
5　 要求

5.1　 基本要求及感官指标
洗发水应符合GB/T 29679的规定。
沐浴液应符合QB/T 1994的规定。
护肤乳液应符合GB/T 29665的规定。
5.2　 理化指标

洗发水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项      目
	指      标

	耐热
	（40±1）℃保持24h，恢复室温后无分层现象

	耐寒
	（-8±2）℃保持24h，恢复室温后无分层现象

	pH（25 ℃）
	成人产品:4.0～9.0
儿童产品:4.0～8.0

	泡沫（40℃）/mm
	透明型≥100

非透明型≥50

儿童产品≥40

	有效物含量
	成人产品≥12.0
儿童产品≥9.0


沐浴液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项目
	指标

	
	成人
	儿童

	
	普通型
	浓缩型
	普通型
	浓缩型

	稳定性
	耐寒：（40±2）℃保持24h，恢复室温后与试验前无明显变化
耐热：（-5±2）℃保持24h，恢复室温后与试验前无明显变化。

	总有效物/％                          ≥
	8
	16
	6
	12

	pH（25℃）
	4.0～10.0
	4.0～8.5


护肤乳液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项      目
	指      标

	
	水包油型（Ⅰ）
	油包水型（Ⅱ）

	pH（10％，25℃）
	4.0～8.5
	-

	耐热
	（40±1）℃保持24h，恢复室温后无分层现象

	耐寒
	（-8±2）℃保持24h，恢复室温后无分层现象

	离心考验
	2000r/min，30min不分层（添加不溶颗粒或不溶粉末的除外）


5.3　 卫生指标
应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5.4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5.5　 外观包装

应符合QB/T 1685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洗发水
洗发水各项指标试验按照GB/T 29679的规定测定。
6.2　 沐浴液
沐浴液各项指标试验按照QB/T 1994的规定测定。

6.3　 护肤乳液
护肤乳液各项试验按照GB/T 29665的规定测定。

6.4　 卫生指标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测定。
6.5　 净含量检验

按JJF 1070进行测定。
6.6　 外观包装

按QB/T 1685的规定测定。
7　 检验规则

按QB/T 1684的规定执行。
8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
8.1　 标签

标签应符合东莞优品标识使用的有关规定。

宜通过数字标签对展示信息进行拓展，内容可包括产品追溯、东莞优品证明材料等。

8.2　 标志

标志按GB 5296.3的规定执行。
8.3　 包装

包装按QB/T 1685的规定执行。

8.4　 运输

应轻装、轻卸，按箱子图示标志堆放，避免剧烈震动、撞击和日晒雨淋。
8.5　 贮存

应贮存在温度不高于38℃常温的通风干燥仓库内，不得靠近水源、火炉或暖气，贮存时应距地面至少20cm，距内墙至少50cm，中间应留有通道，按箱子图示标志堆放，并严格掌握先进先出的原则。
8.6　 保质期

符合本标准的运输贮存条件，包装完整、未经启封的情况下，保质期按销售包装标注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